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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院发〔2020〕5 号 

关于印发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出国（境）补充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院属各系（所）、各单位： 

      

 为加强多领域多层次国际合作与交流，提升师资队伍的国际化

学平，进一步规范教师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，依据南京邮电大学教

师出国（境）的管理规定，在执行学校管理规定的基础上，结合我

院实际情况对材料院教师出国（境）补充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管理范围 

本管理办法适用于材料院聘任在职、在岗教师因公、因私出国

（境）研修，出国培训，带队出访（参加竞赛、短期项目等活动），

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等交流活动。 

二、出国（境）审批流程 

（一）学期中因公（私）出国和假期期间因公出国，出国前教

师须向学院履行报批手续；假期期间因私出国，出国前教师须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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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履行报备手续；出国期限超过 3 个月的，出国前教师须向研究生

院报备。 

（二）教师向学院提出出国（境）申请时，须提交《南京邮电

大学因公出国、赴港澳台校内审批表》（因公）或《材料科学与工程

学院因私出国、赴港澳台院内审批表》（因私），并提交本人出国期

间教学工作和学生指导工作的安排计划。报备类出国申请向学院报

备后可以向学校申请；报批类出国申请需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

通过后再向学校申请。 

（三）学院党政联席会对老师提交的《南京邮电大学因公出国、

赴港澳台校内审批表》或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因私出国、赴港澳

台院内审批表》及本人的教学等工作计划安排进行审查。 

（四）教师的出国申请获学院党政联席会批准同意后，教师根

据出国（境）类别和出国（境）期限，参考学校海外处和研究生院

的出国管理规定到学校办理相关手续。学院办公室将审批表复印件

抄送学院人事秘书、研究生秘书、本科教学秘书、实验教学秘书、

外事秘书备案。 

三、出国（境）管理要求 

教师在出国（境）的导师前，应妥善安排好离校期间教学工作

和研究生的指导工作，研究生导师离校三个月以内的，应向学院备

案；离校在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的，应报研究生院备案；离校半年

以上的，必须通过所在学院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，同时指定代行职

责的导师或提出更换研究生导师申请，落实后方可离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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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归国（境）管理要求 

（一）教师在规定期限内回国，一般应在入境后 5 个工作日内

到学院办公室办理报到手续并恢复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指导工作。 

（二）出国（境）研修人员回国后，1 个月内向学院办公室提交

研修内容、研修协议书、国（境）外学术研修书面总结、合作教授

对其在国（境）外工作的评价意见等材料。 

（三）在教师出国（境）研修人员回校工作 1 年内，由学院组

织，出国教师以报告的形式向学院学术委员会汇报学习成果，学院

对照出国（境）研修内容和研修协议书对教师进行考核， 

学院的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后存入个人档案，作为职务晋升、职称评

审、补发（或奖励）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参考依据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本补充管理办法与国家、江苏省和学校有关管理办法不

一致的，按国家、江苏省和学校有关管理办法执行。本补充管理办

法学院在《南京邮电大学教师出国（境）研修管理办法》和《南京

邮电大学研究生导师工作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文件的基础上制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本补充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材料科学与工程

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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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○年五月十三日 

 

 

主题词：出国境 管理办法     

抄送：人事处  

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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